同政规发〔2021〕2号

同心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同心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股权及

收益分配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政府各部门、直属单位：

《同心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股权及收益分配管理办法》已经县十八届人民政府第83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同心县人民政府

2021年7月14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同心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股权及收益分配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我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结转分配、资金使用、运维管理等工作，建立利益联结和带贫减贫长效机制，保障光伏扶贫电站健康有序运营，根据自治区扶贫办、发改委《宁夏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试行）》（宁扶贫办发〔2018〕111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中所称光伏扶贫电站，是指纳入国家光伏扶贫计划项目，进入国家财政部、发改委、能源局、乡村振兴局光伏扶贫可再生能源项目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的光伏扶贫电站，适用于我县“十三五”期间建成的河西镇同德村5.7兆瓦、菊花台村4.4兆瓦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第二章  电站资产确权及股权分配

第三条  同德村、菊花台村2座光伏扶贫电站由县人民政府统筹资金全额从原建设企业回购。资产权属确权到全县89个贫困村及2个社区，县结转机构为同心县豫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第四条  按照100%股权比例，同德村占股5.5%、菊花台村占股5.5%，其余87个贫困村及豫海镇2个劳务移民社区分别占股1%。

第三章  收益结转与成本核算

第五条  电站并网运营后，国网同心供电公司每月将每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实际发电量核算总收益（包括上网电费和补助电费）结算结转到县级结转机构账户，统一管理使用。

每年光伏扶贫电站发电收益欠收部分按照《运维管理合同》约定，从承担运维公司的年度运维服务费用中补齐。

第六条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成本包括建设用地费（征用、流转、租赁等）、电站运营电费、税费保险、运维服务费、维修更新设备费等。

光伏扶贫电站净收入是总收益扣减成本费。

第七条  运维服务公司的职责严格按照《运维服务合同》约定执行。

第四章  收益分配与资金使用范围

第八条  县级结转机构设立账簿、科目，分村建立台账。每年元月份按照《运维服务合同》约定，制定年度总收益分配计划。经县乡村振兴局、财政局审核同意，扣除光伏扶贫电站运行成本费用后，将净收入计入89个贫困村和2个社区村集体经济收入账户。结转机构按照股权比例每季度进行一次分配，拨付到各受益村账户。实际收入多出部分和节余部分结转下年度支出。

第九条  光伏扶贫电站净收入由各受益村进行二次分配，按照4:3:3比例主要用于开展小型公益岗位、小型公益事业、奖励补助巩固脱贫等。其中设置公益岗位占40%，如道路维护员、保洁员、安全巡护员、护林防火员、照料护理员；开展小型公益事业占30%，实施村内生产设施维护、道路维修、环境卫生整治等；设立奖励补助事项占30%，用于动态监测户的帮扶和移风易俗奖励等，以及对单（双）老户、残疾户、无劳动能力户、患大病户、遭受自然灾害户、特殊困难人口等实施困难救助。

光伏扶贫电站净收入不得用于：偿还乡村债务、建设楼堂馆所、购置交通工具、购买办公设备、弥补企业亏损、弥补办公费不足、发放村干部补贴、发放个人补贴及其他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无关的支出。
第十条  光伏扶贫电站净收入形成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要严格落实村申报、乡审核、县备案制度。89个贫困村和2个社区每年第一季度按照净收入情况提出分配使用计划，提交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报所属乡镇政府审核，经乡镇政府审核同意，以乡镇为单位报县乡村振兴局备案后方可实施。

光伏扶贫电站净收入分配使用计划向村民公示，由村级组织负责实施，年底公告收入分配使用结果，乡镇政府负责监督。

收入分配使用计划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可调整一次。

第五章  资金拨付与管理

第十一条  光伏扶贫电站形成的净收入严格实行专人负责、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县乡村振兴局每年第一季度通报上一年度光伏扶贫电站运行、收入分配、资金开支管理等情况，接受检查和审计，确保资金安全。

第十二条  所属乡村按照年度光伏扶贫电站净收入使用计划所列的实施项目，形成有效结算，村委会审核公示、村级负责人签字、乡镇复审确认经乡镇长签字报县乡村振兴局申请拨付资金。

第六章  收益管理与监督

第十三条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要纳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光伏扶贫子系统进行监督管理。县结转机构负责录入到村到户收益分配信息，89个贫困村及2个社区负责录入光伏扶贫收入分配信息。

第十四条  县发改、财政、乡村振兴等相关部门要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实行动态监测监管，跟踪掌握涉及贫困村光伏扶贫电站收益使用管理情况。严禁截留、挤占、挪用或不按规定、不按计划使用光伏扶贫收益资金。对违反本管理办法的行为和违规违纪问题督促整改并进行问责，对好做法好经验进行宣传推广。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其他有关光伏扶贫收益分配与本办法不相符的，执行本办法。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县发改局、财政局、乡村振兴局负责解释。
报送：县政府县长、副县长。

发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同心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7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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